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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同创汽车散热装置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2 年 2 月 18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22 年 2 月 16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宁阳县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山东宁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张长林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吴东、原告员工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山东同创汽车散热装置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沈士凯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薛魁、公司员工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2019 年 2 月 27 日，宁阳农商行与山东同创公司签订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各

一份，借款金额 2940 万元，借款期限为 2019 年 2 月 27 日至 2022 年 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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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2 日，原告为被告发放了贷款。截至 2022 年 1 月 27 日，被告

山东同创公司共计偿还本金 500000 元、利息 5705873.32 元，下欠借款本金

28900000 元，下欠期内利息、复利共计 1009901.61 元。后因被告未依约还款付

息，原告诉至法院。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本金 2890 万元及利息； 

2、依法判决原告对被告贷款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 

3、要求被告承担一切诉讼费等费用。 

 

（五）案件进展情况： 

审判判决完毕，已收到宁阳县人民法院在 2022 年 2 月 24 日作出的（2022）

鲁 0921 民初 559 号民事判决书。 

 

三、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于 2022年 2月 28日收到宁阳县人民法院在 2022年 2月 24日作出的（2022）

鲁 0921 民初 55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 

一、被告山东同创汽车散热装置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決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

偿还原告山东宁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28900000 元，支付截至

2022 年 1 月 27 日出生的期内利息、复利共计 1009901.61 元；以 28900000 元为

基数，自 2022 年 1 月 28 日起至 2022 年 2 月 21 日止，按照年利率 7.8%计算期

内利息；以本金 28900000 元为基数，自 2022 年 2 月 22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上，

按照年利率 10.14%计算逾期利息；并按合同约定支付复利； 

二、原告山东宁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山东同创汽车散热装置

股份有限公司名下的抵押房产（房市证号：宁房权证宁字第 0884 号（第 1-8 幢、

10.13 幢)）及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类型及证号：出让，宁国用（2008）宇第

005 号)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就上述债权范围內享有优先受偿权。 

针对本案诉讼结果，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公司将按照判决结果积极履行给付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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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上述诉讼对公司的经营会产生一定影响。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判决金额对公司的财务方面会产生一定影响。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宁阳县人民法院判决书（2022）鲁 0921 民初 559 号 

 

 

山东同创汽车散热装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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